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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				維基文庫，自由的圖書館

					

					


					
					
					本页已校对
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进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清欠工作的原则。清欠工作要与启动、促进当前工交生产相结合，与贯彻国家产业政策、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相结合，与加强资金管理制度建设相结合，与推动搞活市场相结合。

二、方法和步骤。清欠工作采取条块结合、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。第一步，先在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范围内和基建、外贸、商业、物资等系统进行，由各地区、各部门自行组织清欠工作。结合最近发放各项贷款的情况，凡是建设资金和外贸、商业、物资系统收购资金已经到位的企业和单位，应立即付清拖欠生产企业的设备或原材料货款。国家重点建设资金尚未到位的，财政、信贷等有关部门要及时如数拨付，不再增加新的拖欠。第二步，以被拖欠货款较多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为中心，组织跨省（区、市）的区域性清理。第三步，在区域性清理的基础上进行全国范围的清理。清欠工作争取在今年七月底以前基本结束。

三、为清理“三角债”，银行要投入一批启动资金。

四、为解决前清后欠问题，各企业、各单位必须信守合同，严格执行财务结算纪律。从今年四月一日起，凡无理拖欠货款的单位，要给收款单位支付日息3‱的滞纳金。

五、要加强对清欠工作的领导。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清理“三角债”领导小组（组成人员名单附后），负责组织领导全国清理“三角债”的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临时办公室，设在国务院生产委员会，由有关部门选调人员组成，不另外增加机构和编制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要由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负责，吸收有关部门参加，组成清理“三角债”领导小组。国务院的有关管理部门也要由主要领导同志负责，成立清理“三角债”领导小组。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切实按照以上要求，做好清理“三角债”的工作，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生产，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、稳定、协调地发展。



国　务　院

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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